
附件2
资格评审专家承诺书

一、本人自愿申请成为广州市工程系列技术经纪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相关工作，申报资料真实准确。

二、本人承诺严格遵守以下评审工作纪律：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科学公正评价申报人的职业道德、创新能力、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

（二）遵守工作纪律，认真履行职责，准时参加评审会议，认真开展评审工作。不得借评审之机压制、打击报复、诬陷申报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干预评审过程和评审结果。

（三）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泄露评审中需要保密有关事项，不得泄露评审专家名单、评审讨论内容和表决情况。

（四）遵守回避纪律，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回避：与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与申报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客观公正评审情形的。

（五）遵守廉洁纪律，不得私自接受申报人材料，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正当利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人：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